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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場所或舉辦各類活動投保責任保險適足保險金額建議方案 

一、背景說明： 

今(104)年 6 月 27 日發生八仙樂園粉塵暴燃，造成 500 餘名遊客

受傷送醫，雖然八仙樂園及活動主辦單位皆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惟因單一事故所致第三人身體傷亡之保險金額合計僅新臺

幣（以下同）5,000 萬元（蘇黎世產險保額 3000 萬元及泰安產險

保額 2000 萬元），致多數傷亡民眾無法藉由責任保險獲得合理權

益保障。本會於參加行政院毛院長主持之「0627 八仙樂園粉塵暴

燃專案小組第三次會議」建議除交通部已著手研議提高觀光遊樂

業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金額外，各縣市之公共場所及舉

辦各類活動均有必要就經營業務性質、活動屬性、場地及參與人

數等風險予以分類分級研訂不同之投保金額，以符實際需要。 

二、國內公共場所或舉辦活動投保責任保險之概況及求償案例 

(一)責任保險限額之設計： 

我國商業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單條款對責任限額設計區分為每

一個人體傷責任限額、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限額、每一意外事

故財損責任限額及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以現行「觀光遊

樂業管理規則」規定之最低保險金額為例，每一個人體傷責任限

額 200 萬元、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限額 1,000 萬元、每一意外

事故財損責任限額 200 萬元及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 2,400

萬元（附件 1）。 

(二)法定限額及投保概況： 

1.除發展觀光條例外，各縣、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亦有規範，

消費場所之建築物所有人、使用人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每人身體傷亡 200 萬元或 300 萬元，每一事故身體傷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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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至 6,000 萬元不等（各縣市所訂最低保險金額詳附件 2）。 

2.至於舉辦各類活動除路跑、高空彈跳等活動及無動力飛行運動

，教育部體育署規定主辦單位應為參與者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每人身體傷亡 300 萬元，每一事故身體傷亡 1,500 萬元外，其

餘活動法令尚無強制要求投保，多數由主辦單位視狀況自行投

保，每一事故身體傷亡之保險金額約在 1,000 萬元至 3,000 萬

元不等（附件 1）。 

(三)求償案例： 

歷年重大公安事件傷亡及求償情形摘要如下： 

1.86 年高雄前鎮氣爆，造成 20 幾人傷亡，中油賠償金額即達 4

億元。 

2.100 年臺中市哈客飲料店（阿拉夜店）凌晨發生大火，造成 9

死 12 傷，該飲料店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每一事故身體傷亡

僅 1,000 萬元，而該事故被求償金額超過 3,000 萬元。 

3.101 年北門醫院遭人縱火，造成 13 死 57 傷，該醫院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保險每一事故身體傷亡 1,000 萬元，而該事故被求償

3,906 萬元。 

4.103 年高雄氣爆，高雄市政府、李長榮化工、華運倉儲簽署三

方協議，將由榮化先墊支，和 32 名罹難者進行和解，條件為

和解金每人 1,200 萬元。 

5.103 年新北市新店區永保安康社區瓦斯氣爆，造成 3 死 13

傷，欣欣瓦斯維修檢測人員遭起訴。欣欣瓦斯公告賠償

6,978 萬元。 

6.104 年 0627 八仙樂園粉塵暴燃事件，造成 500 餘名遊客受傷送

醫，兩家產險公司合併每一事故身體傷亡之保險金額僅 5,000

萬元，遠不足以支付業主應負之責任。 

上開公安事件求償金額均遠高於投保金額，足見每一事故身體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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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之責任限額有明顯偏低之情事。本會於臺中阿拉夜店發生火災

事故後，即函請相關機關建議將每一事故身體傷亡之保險金額提

高至與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相同，及考量各該公共場所之

進出人員數量、經營業務種類、營業面積多寡等因素，規範各該

公共場所之企業經營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金額。 

然僅臺中市政府於 100 年 11 月修正「臺中市公共營業場所強制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條例」，提高每人身體傷亡至300萬元，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至 3,000 萬元，另針對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500

平方之舞廳、電影院、觀光旅館業…等，不同而有倍數增加，即

每人身體傷亡 600 萬元，每一事故身體傷亡 6,000 萬元（附件 2）

。 

三、國外公共場所或舉辦活動投保責任保險之概況 

部分國家投保概況如下表： 

美加地區 責任保險保額一般要求在 500~1,000 萬美元（約新臺幣 1.5 億元~3 億元）。 

日本 活動主辦單位通常投保 1 億日元（約新臺幣 2,500 萬元），較大型之演唱會

投保 5 億日元（約新臺幣 1.25 億元）。 

新加坡 一般小型企業 100~200 萬新幣（約新臺幣 2,300~4,600 萬元），大型物業管理

公司、購物商場、飯店 1,000 萬美元（約新臺幣 3 億元）。 

香港 一般小型企業 1,000~2,000 萬港元（約新臺幣 4,000~8,000 萬元），大型物業

管理公司、倉儲公司 5,000 萬~1 億港元（約新臺幣 2 億~4 億元）。 

綜上，國外責任保險亦依場所面積大小、性質及風險屬性區分，責

任限額一般小型企業約 2,000 萬元~8,000 萬元，大型場所或演唱

會約 1.25 億元~4 億元（附件 3）。 

四、最低保險金額之建議 

考量營業場所及舉辦活動之風險屬性有所差異，為保障民眾權益，

案經金管會邀集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下稱產險公會）

研商，考量以往求償個案產生保障不足之癥結多在於每人及每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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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故身體傷亡之責任保額不足，爰本次研提相關保險金額建議方

案，將著重在上開保障額度之提高，重點略述如下： 

(一)公共場所：依營業場所面積大小、性質及風險屬性區分，建議

至少參照「臺中市公共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

條例」，每人身體傷亡 300 萬元，每一事故身體傷亡 3,000 萬

元，惟考量現行求償意識高，爰建議每人身體傷亡之保險金額

600 萬元，即每人身體傷亡 600 萬，每一事故身體傷亡 3,000

萬元，另依總樓地板面積不同而有倍數增加，即每人身體傷亡

600 萬元，每一事故身體傷亡 6,000 萬元，另對於風險較高者

（如瓦斯行、加油站等）每一事故身體傷亡再加倍，即每人身

體傷亡 600 萬元，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提高為 1 億 2,000 萬元（

投保金額建議詳附件 4）。 

(二)舉辦各類活動： 

1.考量現行相關主管機關僅依規定要求營業處所業者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保險，惟對於活動主辦單位則未有相關規定。因舉

辦活動類型眾多，與營業處所性質相異，且人數有集中性，

若遇有意外事故造成傷亡人數大，故於營業場所舉辦活動者，

除營業場所業者原已投保責任保險外，舉辦活動時應就活動

所衍生之風險另外投保責任保險。 

2.承上，建議舉辦活動就每人及每一意外事故身體傷亡責任保

險最低投保金額，依活動場地、性質、風險等級及參與人數

等因素歸類為室內、室外、靜態、動態、參與人數多寡等分

別訂定，以室外活動會使用易燃物者為例，200 人以內建議

最低投保每人身體傷500~600萬元，每一事故身體傷亡3,000

萬元，201 人至 500 人建議每一事故身體傷亡加倍（詳附件 5

）。若活動係由營業場所業者自行辦理者，除原已投保之營業

場所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外，應就舉辦活動之屬性加保責任保



5 

 

險；委外或出租場地辦理者，亦應要求該受委託單位或承租

業者購買責任保險。 

五、要求舉辦活動業者提交活動計畫書並落實風險管理 

各級主管機關應規範舉辦活動之業者提交活動計畫書並落實風

險管理，活動計畫書亦應送保險公司作為核保風險評估之參考，

內容包括：活動主題、活動範圍、人數、使用設備、安全管理計

畫、緊急救護計畫、交通疏運計畫；活動舉辦前並檢具保險單影

本供主管機關查驗等（附件 6）。 

六、核保風險評估與加減費機制 

金管會已責成產險公會研議核保風險評估與加減費機制業者於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時，須提供活動計畫書、經營場所安全詢

問表（附件 7），或活動事件詢問表（附件 8），以作為保險公司

核保風險評估，及釐定承保條件參考及依據，並視業者針對活動

場所有的安全措施等予以加減費率，期透過加減費機制鼓勵業者

重視活動安全，俾保障民眾權益。 

另為確保費率公平及合理，金管會已請產險公會研議依調整後之

保險金額重新釐訂費率，費率並應依不同風險等級及安全控管機

制予以核保加減費，以合理反映風險對價。 

七、建立資訊揭露機制 

為強化營業場所、舉辦活動業者重視消費者權益及投保資訊透明

，建議業者於營業場所內或活動場地明顯處，向消費者揭露已投

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公司、保險金額及期間」，以提醒

民眾重視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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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 

附件1. 臺灣地區強制特定行業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法令 P.7 

附件2. 各縣市政府消費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相關規定  P.9 

附件3. 各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彙整 P.11 

附件4.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營業場所 保險金額規劃  P.13 
附件5.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 保險金額規劃   P.15 
附件6.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場所安全措施之核保風險評估及調整費率機制說明 

  P.19 
附件7.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經營場所安全詢問表  P.23 
附件8.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 詢問表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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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臺灣地區強制特定行業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法令 
相關法規或條例 說明 每一個人 

身體傷亡 

每一事故身

體傷亡 

每一事故財

產損失 

保險期間總

保險金額 

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及火災保

險費差額補償辦法  

第 4 條:公寓大廈內經營餐飲、瓦斯、電焊或其

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之住

戶 

300 萬 1,500 萬 200 萬 3,400 萬 

旅館業管理規則   第 9 條 200 萬 1,000 萬 200 萬 2,400 萬 

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   第 19 條 200 萬 1,000 萬 200 萬 2,400 萬 

民宿管理辦法  民宿 200 萬 1,000 萬 200 萬 2,400 萬 

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  觀光遊樂業 200 萬 1,000 萬 200 萬 2,400 萬 

工廠管理輔導法   工廠危險物品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第 22 條工廠製造、加工或使用危險物品達管制

量以上者 

300 萬 1,500 萬 300 萬 3,600 萬 

石油管理法第 22 條第 2項 

 

石油煉製業 400 萬 1,000 萬 含於前項 2,000 萬 

石油輸入業及汽柴油批發業 400 萬 4,000 萬 含於前項 8,000 萬 

石油輸出業 400 萬 2,000 萬 含於前項 4,000 萬 

加油(氣)站、自用加儲油設施等 400 萬 1,200 萬 含於前項 2,400 萬 

電子遊戲場業公共意外責任險投保辦法 第 3條 200 萬 1,000 萬 200 萬 2,400 萬 

路跑活動參與者安全維護及權益保障應注

意事項 

第 6點(主辦單位應為參與者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險) 

300 萬 1,500 萬 200 萬 3,400 萬 

辦理高空彈跳活動應注意事項 第 8點(主辦單位應為參與者投保責任險) 300 萬 1,500 萬 200 萬 3,400 萬 

無動力飛行運動業輔導辦法 第 7條(應為受載飛者、學員及專業人員投保責

任保險) 

300 萬 1,500 萬 200 萬 3,4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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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各縣市政府消費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相關規定 

 
每一個人 

身體傷亡 

每一事故 

身體傷亡 
每一事故財產損失 

保 險 期 間

總 保 險 金 額
地區 

300 萬 3,000 萬 300 萬 4,800 萬 

臺中市 

針對總樓板面積超過 500 平方公尺之舞廳、電影院、

遊樂園、觀光旅館業…等，各項保額應加倍。 

如:每一人體傷責任由新臺幣 300 萬至 600 萬，每一

意外事故責任由新臺幣 3000 萬調高至 6000 萬。 

300 萬 2,000 萬 300 萬 2,400 萬 臺東縣 

300 萬 1,500 萬 300 萬 3,600 萬 臺南市、澎湖縣 

300 萬 1,500 萬 200 萬 3,400 萬 
臺北市、新北市、花蓮縣、宜蘭縣、南投縣、屏東

縣、桃園縣、基隆市 

300 萬 1,000 萬 200 萬 4,800 萬 高雄市 

200 萬 1,000 萬 200 萬 2,400 萬 
新竹市、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

市、金門縣、連江縣 

200 萬 2,000 萬 200 萬 3,600 萬 新竹縣 

   

※  上表之保額為依各縣市政府公共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規定中之基本要求，實際應投保額度仍以相關規定中之內容為準。 

※  花蓮縣查無相關資訊，故依中央之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及火災保險費差額補償辦法規定做為參考依據(同臺北市保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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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各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彙整 

 
國家 說明 

日本  活動主辦單位通常投保 1億日元（約新臺幣 2,500 萬元） 

 較大型之演唱會投保 5億日元（約新臺幣 1億 2,500 萬元）。 

 

新加坡 

 

 一般小型企業 100 萬~200 萬新幣（約新臺幣 2,300 萬~4,600 萬元） 

 大型物業管理公司、購物商場、飯店 1000 萬美元（約新臺幣 3億元）。 

 

香港 

 

 一般小型企業 1,000 萬~2,000 萬港元（約新臺幣 4,000 萬~8,000 萬元）， 

 大型物業管理公司、倉儲公司 5,000 萬~1 億港元（約新臺幣 2億~4 億元）。 

 

美加地區 

 

 對第三人責任保險保額一般要求在美金 500 萬~1,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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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營業場所 保險金額規劃 
 

保險內容 一 二 三 

保 險

金額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 600 萬 600 萬 600 萬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 3,000 萬 6,000 萬 1 億 2,000 萬 

每一意外事故財損 300 萬 600 萬 600 萬 

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 6,600 萬 1 億 3,200 萬 2 億 5,200 萬 

甲類 辦公處所如政府機關、公私企業、金融保險、各種專門職業事務所及住宅大樓管理單位等。 適用總樓板

面積低於 

500 平方公尺

以下者 

適用總樓板

面積 

501~2000 平

方公尺者 

 

適用總樓板

面積 

2001 平方公

尺以上者 

 

 

 

乙類 行號店鋪（特種營業除外）、學校、美容瘦身中心、Ｋ書中心、心理輔導與家庭諮詢機構、圖書館。 

丙類 一般工廠、旅館、餐廳、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醫院、電影院、戲（劇）院、演藝場、體育館（場）、

溜冰場、游泳池、球類運動場、健身運動場所、體育場所、健身休閒中心、藝文空間、集會堂（場）、

商場、零售市場、有固定建物之攤販集中場、農產品批發市場、展覽館、美食街、餐廳、飲食店、一般

咖啡館、飲茶、觀光旅館、旅館業、招待所、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老人福利機構、短期補習班、課後

托育中心、醫療機構、護理機構、產後護理機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身心障礙者

庇護工場、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托兒所、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托嬰中心、早期療育機構、

宿舍、老人安養機構、婦女安置機構、停車場、遊樂區(園)、風景區、公園、人行道等開放公共場所、

倉儲業、物流業、太陽能發電設備、風力發電設備、基地台及其他不屬於戊類之公共場所。 

丁類 育樂遊藝場所、兒童樂園、釣蝦（魚）場、機械式停車場等行業。 

戊類 供娛樂消費之場所如視聽歌唱場所(含 KTV、MTV)、觀光（視聽）理髮（理容）按摩場所、三溫暖場所、

溫泉浴室、公共浴室、舞廳、舞場、酒家、酒店、特種咖啡茶室、電子遊戲場、錄影帶（節目帶）播映

場所、酒吧、資訊休閒場所、開放式水域場所等。 

己類 化工原料行、礦油行、瓦斯行、爆竹煙火販賣場、液化石油氣分裝場、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室、液化石

油氣鋼瓶檢驗機構、加油（氣）站、天然氣加壓站、瓦斯、電焊、輸送管線，使用、製造或供應危險物

品之工廠或廠商，其危險程度較高者。 

庚類 機場、碼頭 

備註: 己類或其他使用、製造或供應危險物品(如煙火、炮竹或易燃易爆之物品)之工廠或廠商，其危險程度較高者，每一意外事故體傷

責任保險金額為上述各項之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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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以近年來重大事故發生為例: 

1. 100.03 阿拉夜店大火造成 9死 12傷，臺中市針對營業場所樓板總面積超過 500 平方公尺者，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強制投保金額 

每一個人體傷為新臺幣 600 萬元； 

以夜店樓板面積 1000 平方公尺為例，依上述保險金額之規劃，因使用易燃物品，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保險金額為新臺幣 6,000 萬元之二倍，

即為 1億 2,000 萬。 

2. 103.07.31 高雄氣爆造成 32 人死亡，308 人輕重傷，截至目前仍有人因氣爆造成的傷害持續治療中； 

以高雄氣爆場所為例，依上述保險金額之規劃，樓板面積超過 2001 平方公尺以上之己類，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保險金額為 1億 2,000 萬元之

二倍，即為 2億 4,000 萬元。 

3. 104.06.27 八仙樂園彩虹趴塵暴事件，造成 5死 493 傷 (統計資料截至 104.07.12)，大部分燒燙傷人員將面臨未來的龐大的醫療費用； 

以八仙樂園場所為例，樓板面積超過 2001 平方公尺以上，且使用易燃易爆物品，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保險金額為 1億 2,000 萬元之二倍，即

為 2億 4,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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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  保險金額規劃 (方案一) 
 
保險內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備註 

保險金額 

(幣別 :新臺

幣)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 600 萬 600 萬 600 萬 600 萬 600 萬 600 萬 說明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 3,000 萬 6,000 萬 1 億 2,000 萬 1 億 8,000 萬 2億4,000萬 3 億 

每一意外事故財損 200 萬 200 萬 200 萬 200 萬 200 萬 200 萬 

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 6,400 萬 1億2,400萬 2 億 4,400 萬 3 億 6,400 萬 4億8,400萬 6 億 400 萬 

室 

內 

 

1.靜態 演講、座談會、藝文活動、研習會、

記者會及其他靜態活動 

200 人以下 超過 201 人

~1,000 人以

下 

超過 1,001 人

~3,000人以下 

超過 3,001 人 X X 室 內 靜 態 活

動，為較低度之

風險 

2.動態 音樂會、餐會、謝年會、博覽會(美食、

資訊、旅遊、動漫)、商展、運動球賽、

園遊會、家庭日、… 

500 人以下 超過 501 人

~2,000 人以

下 

超過 2,001 人

~5,000人以下 

超過 5,001 人

~10,000 人以

下 

超過 10,001

人 ~15,000

人以下 

超過 15,001

人 

屬中度風險之

活動 

3. 風 險

性高 

 夜店、SPA 會館、運動中心、電影院

等；或 

 有施放煙火、爆竹或其他易爆易燃

物質、跨年晚會、廟會活動、選舉

造勢集會等室內活動 

100 人以下 超過 101 人

~250 人以下 

超過 251 人

~500 人以下 

超過 501 人

~750 人以下 

超過 751 人

~1,250 人以

下 

超 過 1,251

人 

屬風險較為高

者之活動 

例 

室 

外 

 

1.室外 

( 非 運

動) 

演講、座談會、藝文活動、研習會、

記者會及其他靜態活動、音樂會、餐

會、謝年會、博覽會(美食、資訊、旅

遊、動漫)、商展、園遊會、家庭日、

演唱會、展覽、露營活動 

500 人以下 超過 500 人

~3,000 人以

下 

超過 3,001 人

~5,000人以下 

超過 5,001 人 X X 考量為戶外活

動，單一事故風

險較為分散 

2.室外 

(運動) 

登山、健行、路跑、運動、自行車活

動、各種演習（含水上救生、防災、

消防等）、童玩節、運動球賽… 

1,000 人以下 超 過 1,001

人~3,000 人

以下 

超過 3,001 人

~10,000 人以

下 

超 過 10,001

人 

X X 考量為戶外活

動，單一事故風

險較為分散 

3. 風 險

性高 

 

施放煙火、爆竹或其他有易爆易燃物

質之活動、跨年晚會、廟會活動、水

域活動、選舉造勢集會遊行活動 

200 人以下 超過 201 人

~500 人以下 

超過 501 人

~1,000人以下 

超過 1,001 人

~3,000人以下 

超 過 3,001

人~5,000 人

以下 

超 過 5,001

人 

人口聚集密度

相對高，單一事

故風險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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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  保險金額規劃 (方案二) 

保險內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備註 

保險金額 

(幣別 :新臺

幣)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 500 萬 500 萬 500 萬 500 萬 500 萬 500 萬 說明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 3,000 萬 5,000 萬 1 億 1 億 5,000 萬 2 億 2億5,000萬 

每一意外事故財損 200 萬 200 萬 200 萬 200 萬 200 萬 200 萬 

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 6,400 萬 1 億 400 萬 2 億 400 萬 3 億 400 萬 4 億 400 萬 5 億 400 萬 

室 

內 

 

1.靜態 演講、座談會、藝文活動、研習會、

記者會及其他靜態活動 

200 人以下 超過 201 人

~1,000 人以

下 

超過 1,001 人

~3,000人以下 

超過 3,001 人 X X 室 內 靜 態 活

動，為較低度之

風險 

2.動態 音樂會、餐會、謝年會、博覽會(美食、

資訊、旅遊、動漫)、商展、運動球賽、

園遊會、家庭日、… 

500 人以下 超過 501 人

~2,000 人以

下 

超過 2,001 人

~5,000人以下 

超過 5,001 人

~10,000 人以

下 

超過 10,001

人 ~15,000

人以下 

超過 15,001

人 

 

3. 風 險

性高 

 夜店、SPA 會館、運動中心、電影院

等；或 

 有施放煙火、爆竹或其他易爆易燃

物質、跨年晚會、廟會活動、選舉

造勢集會等室內活動 

100 人以下 超過 101 人

~250 人以下 

超過 251 人

~500 人以下 

超過 501 人

~750 人以下 

超過 751 人

~1,250 人以

下 

超 過 1,251

人 

屬風險較為高

者之活動 

例 

室 

外 

 

1.室外 

( 非 運

動) 

演講、座談會、藝文活動、研習會、

記者會及其他靜態活動、音樂會、餐

會、謝年會、博覽會(美食、資訊、旅

遊、動漫)、商展、園遊會、家庭日、

演唱會、展覽、露營活動 

500 人以下 超過 500 人

~3,000 人以

下 

超過 3,001 人

~5,000人以下 

超過 5,001 人 X X 考量為戶外活

動，單一事故風

險較為分散 

2.室外 

(運動) 

登山、健行、路跑、運動、自行車活

動、各種演習（含水上救生、防災、

消防等）、童玩節、運動球賽… 

1,000 人以下 超 過 1,001

人~3,000 人

以下 

超過 3,001 人

~10,000 人以

下 

超 過 10,001

人 

X X 考量為戶外活

動，單一事故風

險較為分散 

3. 風 險

性高 

 

施放煙火、爆竹或其他有易爆易燃物

質之活動、跨年晚會、廟會活動、水

域活動、選舉造勢集會遊行活動 

200 人以下 超過 201 人

~500 人以下 

超過 501 人

~1,000人以下 

超過 1,001 人

~3,000人以下 

超 過 3,001

人~5,000 人

以下 

超 過 5,001

人 

人口聚集密度

相對高，單一事

故風險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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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以八仙樂園彩虹趴塵暴事件為例，該事件造成 5 死 493 傷 (統計資料截至 104.07.12)，大部分燒燙傷人員將面臨未來的龐大的醫療

費用；以八仙樂園活動事件為例，參與活動人數約為 4,000 人，活動內容有易燃易爆物品，屬室外 104.06.27 八仙樂園彩虹趴塵暴事

件，如以方案一為例，適用第五檔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保險責任為新臺幣 2 億 4,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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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場所安全措施之核保風險評估及調整費率機制說明 
 
一、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場所 核保風險評估 

 

要保人或主辦單位於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需提供活動計畫書及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詢問表，以作為保險公司核保風險評

估，及釐定承保條件參考及依據，並視主辦單位針對活動場所有的安全措施等予以加減費率。 

 

 

1. 前揭活動計畫書內容應包括：活動主題、活動範圍、人數、使用設備、安全管理計畫、緊急救護計畫、交通疏運計畫，並檢具保

險單影本供主管機關查驗等。 

＝＝＝＝＝＝＝＝＝＝＝＝＝＝＝＝＝＝＝＝＝＝＝＝＝＝＝＝＝＝＝＝＝＝ 

安全管理計畫應包含下列章節： 

1.承辦單位基本資訊（應包含活動內容，範圍，人數，使用設備） 

2.活動處所及鄰近使用性質說明（應包含天災風險） 

3.活動流程及各階段潛在風險說明 

4.公用設備之配置與來源（如水、電、油、熱、壓力等）（可藉由其使用多寡判斷前章節可能疏漏之風險） 

5.環境規劃與管理（包含禁煙管制等） 

6.使用設備之維護程度（如是否取得檢查認證等） 

7.潛在風險的消減措施（如滅火器或消防水帶舖設等） 

8.安全管理（含緊急應變組織與鄰近急難救助單位疏運）與保全機制（含監視與預警系統） 

9.事故記錄（承辦單位自身或類似同業） 

10.損失情境模擬 

 

2. 安全管理計畫中應述明各階段潛在風險，潛在風險分項可包含但不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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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種類 範例說明 

熱能 
有無使用明火（瓦斯槍、火把）、爆炸性物質（如爆竹、煙火）或高溫物質（如高溫加熱固體/液體/氣體疏散

指示）？ 

電能 有無使用高壓電設施(600V以上) 、有無裸露電線或導體？ 

化學能 
有無有機溶劑揮發（如油漆類或其它高揮發性溶劑）？有無粉塵環境（如粉狀物質）？有無化學反應物質（如

化學品混合/調製）？ 

機械能 
有無動態設備（如擺動設施或上下裝置）或高速迴轉設施（如風扇或運轉機械．發電機）？有無產生壓力裝置

（如氣體充填設施(充氣墊/氣球)）？有無懸掛/上方物品（如飾品/電線/樹木）？ 

幅射能 有無輻射設備（如雷射裝置）？ 

毒性物質 
有無毒性食物（餐廳或小吃攤造成人員中毒）或有毒動物、植物（造成人員觸摸人員中毒）？有無揮發性溶劑

或粉塵（造成人員吸入性中毒或窒息）？ 

液體 有無酒精性飲料？有無水池（如游泳池、噴泉）？ 

車輛碰撞 是否保險處所與車道無有效區隔？是否保險處所內車道規劃不佳（含車道與人員動線安排）？ 

小型物體 有無小型物體（人體／幼兒誤食）？有無尖銳物品（刺傷人員）？ 

跌落 

地面是否平整（如不均勻高低地面）？地面是否濕滑（如廁所濕滑或低摩擦係數地面）？有無高架處所（如臨

時搭設舞台/表演台）？臨時或永久設施是否依法規設計、施工、簽證並定期檢查?有無設施故障（如圍籬不足

或失效、熱氣球）？ 

缺氧 有無通風不足（如地下室、過小的區域）？ 

污染 
是否空氣或粉塵汙染環境（如產生惡臭或粉塵）？有無土壤或溝渠/河流/海洋汙染環境（如未處理即排放）？

有無垃圾及廢棄物等環境汙染？ 

噪音 是否超過法定標準噪音汙染（如高分貝音量表演、設備或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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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計畫應是一個統一、有效率的管理流程，活動過程中每個參與者都需加入，包括業主、顧問、各承包商和分包商及保險公司，

潛在風險的管理流程內容包含： 

 

(1) 識別各種可能風險：事先進行風險評估，辨識可能的潛在風險，包括各種可能的事件、來源或起因 

(2) 評估風險發生機率和可能結果：針對可能發生的事件分析風險本質並評估／模擬可能後果 

(3) 確定承受風險能力：依風險分析結果判定能否接受(可依體傷財損分列不同標準)，並作為風險處理依據，如有不同計畫選項，

應分別條列綜合評比以選擇風險最低方案 

(4) 確定風險消減和控制作為：對於「不可忍受」之風險事先避免，對於無法避免之風險應研擬風險消減或控制對策，透過預防

達到風險控制目的，如仍發生無法控制之事故，則須仰賴防護能力之建立減輕嚴重度，防護能力可包含但不限如下： 

防護種類 範例說明 

緊急應變 
有無應變計畫（應變計畫應包含應變人員編組和指定職責，如關鍵設備留守操作人員、警戒人員、

醫療救護編組、消防編組等）？有無個人防護設備？有無預設消防設備？ 

救護與疏散 
有無出口規劃？有無急救站？有無疏散計畫（包含疏散路線、疏散指示、安全距離及避難場所）？

有無適當標示？有無人員管制？ 

天災 有無天災防護計畫（包含地震、颱洪、消防等其他災害）？ 

 

(5) 於活動中確保即時的監視與掌控，落實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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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險公司依業者對營業場所之活動規劃，如有超越內政部消防署頒佈［各項活動安全管理指導綱領］結果，得酌予減費，減費事項

如下: 

項目 減費事項 

1. 場地選定 

 

 活動場所為室內者，建物取得防火標章 

 活動場所為室外者，為安全無虞之處所 

 活動場所需搭蓋臨時性建築物者，經相關專技人員實地勘驗合格 

2. 器材使用  為合法器材經實地安全測試並取得證 

3. 交通控管  使用道路者，對附近交通之衝擊程度、載送輸運能力經交通主管機關認許 

 未使用道路者，對附近交通之衝擊程度、停車事宜、行人及活動結束後之散場動線經交通主管機關認許 

4. 人員動線及管控 

 

 活動場所已履勘並規劃出入動線，除標記清楚外，並於明顯處所設置大型看板、電視或螢幕宣導，同時
派專人引導 

 活動場所預備收容人數小於人員容留限制相關法令規定之九成 

5. 安全防護 

 

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自動滅火設備、室內外消防栓、機動消防車 

 保全、禁煙、整潔環境、危險品堆積及儲存狀況、安全措施 

 活動前實地演練發生火災及其他災害應變行動、通報連絡及避難引導 

6. 緊急救護措施 

 

 緊急醫療救護已獲轄區衛生主管機關同意救護支援 

7. 其他考量 

 

 針對活動之內容及相關安全管理，於活動前召集相關工作人員辦理講習，包含應注意事項及各種災害、
緊急事故或突發狀況之應變及處置措施，並於活動前完成各項勘查、檢查、模擬、實地訓練及演練 

 低損失率（損失頻率及幅度） 

有關減費調整係數之考量事項及標準，將配合費率統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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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經營場所 詢問表 
1. 營業場所資訊 

(1) 營業場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創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營業場所基地面積：____________ ；總樓板面積：____________    

(4) 雇用人數：____________   

(5) 營業時間：____________ 

(6) 平均出入人數：_________人/天；最高出入人數：___________人/天 

2. 建築物資訊 

(1) 營業場所建築材質(外牆/樓地板/屋頂)：____________ 

(2) 營業場所總樓層數(地上/地下)：____________； 使用到之樓層：____________ 

(3) 地板為何種材質：____________；鋪設地毯：□是  □否 

(4) 距鄰近建築物：____________ 公尺；鄰近建物材質: ____________ 

(5) 樓梯是否有止滑條：□是  □否 

3. 特殊風險項目(下列場所適用) 

(1) 飯店、旅館、汽車旅館、招待所… 

 內部設施是否全數自行經營：□是  □否，何種項目______________ 

 是否設有陽台：□是  □否；人員可否進入：□是  □否 

 是否有下列設施： 

游泳池：□是  □否 

健身房：□是  □否 

沙灘：□是  □否 

兒童遊樂場：□是  □否 

餐廳：□是  □否 

 地毯、窗簾等是否為防焰材質：□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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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房隔間是否為防火材質：□是  □否 

(2) 商場、百貨公司、超級市場… 

 是否使用堆高機：□是  □否 

(3) 戲院、電影院、歌廳、舞廳、夜總會、理容院、按摩場所、MTV、KTV、酒店 

 是否有特殊表演項目，涉及用火或粉塵表演：□是 □ 否 

 表演者為專業或業餘：□是 □ 否 

4. 公用公用設備之配置與來源（水、電、油、熱、壓力等） 

(1) 是有設有中控中心以監控公用設備：□是  □否 

(2) 是否使用高壓電設施(600V 以上)：□是  □否 

(3) 是否有裸露電線或導體：□是  □否 

(4) 供電系統是否裝有自動斷電設備：□是  □否 

(5) 所有電線是否裝在管內以避免短路：□是  □否 

5. 消防安全措施 

(1) 營業處所有關之消防及安全措施 

 消防栓(室內___支，室外___支)；受信總機是否正常使用並有專人看守: □是 □否 

 滅火器 泡沫(室內___支，室外___支)；二氧化碳(室內___支，室外___支)；ABC 乾粉(室內___支，室外___支)； 圓化烷

(halon)( 室內___支) 註：本項滅火設備不適用在開放性或空氣流通處 

 自動撒水系統：□是  □否 

 氣體滅火系統：□是，安裝何處：____  □否 

 泡沫滅火系統：□是，安裝何處：____  □否 

 水霧滅火系統：□是，安裝何處：____  □否 

 其他，請敘述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營業處所有關之消防及安全措施是否有編組並定期實施消防設備性能測試與訓練？□是 □否 

6. 使用設備之維護程度 

是否有下列設備 □緊急照明；□緊急廣播；□安全門；□安全逃生通道；□防煙設備；□緊急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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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取得檢查認證 □是 □否 

7. 環境規劃與管理 

是否有禁煙管制： □是 □否 

是否隨時有清潔人員： □是 □否 

走道或逃生路線是否堆放雜物： □是 □否 

8. 緊急應變與保全機制 

是否有應變計畫（應變計畫應包含應變人員編組和指定職責，如關鍵設備留守操作人員、警戒人員、醫療救護編組、消防編組等）？

是否有個人防護設備？  

是否有天災防護計畫（包含地震、颱洪、消防等其他災害）？ 

是否有監視與預警系統? 

(1) 緊急疏散規劃 

是否有出口規劃？是否已設立急救站？是否有疏散計畫（包含疏散路線、疏散指示、安全距離及避難場所）？是否有疏散適當標

示？是否有人員管制？ 

9. 損失記錄 

被保險人過去五年是否有損失紀錄(不論有否投保) □是 □否 

如是，請說明其損失金額、次數及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請模擬可能損失情境 

 
************************************************* 

其他保險資料 

(1) 被保險人是否曾經或現在在其他保險公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是 □否 

   如是，請詳述其保險公司、保險金額與保險期間：__________________ 

(2)同一保險標的被保險人是否已在本公司投保公共意外或其他責任保險？□是 □否 

   如是，請詳述其保險公司、保險金額與保險期間：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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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 詢問表 

一、 被保險人基本資料： 

二、 活動內容說明： 

1. 活動類型（室內或室外／靜態或動態）：請提供詳細活動名稱及活動表內容 

(1) 活動名稱： 

(2) 活動時間與天數： 

(3) 活動型態：請勾選屬以下何種活動型態 

請勾選 活動型態 預估參加活動人數 

室 

內 

 

□ 1.靜態 演講、座談會、藝文活動、研習會、記者會及其他靜態活

動 

 

□ 2.動態 音樂會、餐會、謝年會、博覽會(美食、資訊、旅遊、動

漫)、商展、運動球賽、園遊會、家庭日、… 

 

□ 

 

3.風險性高  夜店、SPA 會館、運動中心、電影院等；或 

 有施放煙火、爆竹或其他易爆易燃物質、跨年晚會、廟會

活動、選舉造勢集會等室內活動 

 

室 

外 

 

□ 1.室外 

(非運動) 

演講、座談會、藝文活動、研習會、記者會及其他靜態活

動、音樂會、餐會、謝年會、博覽會(美食、資訊、旅遊、

動漫)、商展、園遊會、家庭日、演唱會、展覽、露營活

動 

 

□ 2.室外 

(運動) 

登山、健行、路跑、運動、自行車活動、各種演習（含水

上救生、防災、消防等）、童玩節、運動球賽… 

 

□ 3.風險性高 

 

施放煙火、爆竹或其他有易爆易燃物質之活動、跨年晚

會、廟會活動、水域活動、選舉造勢集會遊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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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場所安全措施 

11. 活動場地及器材使用 

1. 活動處所及鄰近使用性質說明（包含天災風險）: 

2. 是否有舞台搭建 

3. 活動是否有使用器材? 如有，請說明器材及使用性質: 

4. 是否提供食物、飲料? 

5. 如為水域活動，救生人員配置說明: 

6. 是否設置醫療站或配置醫護人員? 

7.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風險評估 

(4) 活動流程及各階段潛在風險說明，並檢視下列可能風險項目． 

 是否使用明火（瓦斯槍、火把）、爆炸性物質（如爆竹、煙火）或高溫物質（如高溫加熱固體/液體/氣體疏散指示）？ 

 是否使用有機溶劑（如油漆類或其它高揮發性溶劑）？是否有粉塵環境（如粉狀物質）？是否有化學反應物質（如化學

品混合/調製）？ 

 是否有動態設備（如擺動設施或上下裝置）或高速迴轉設施（如風扇或運轉機械．發電機）？是否有產生壓力裝置（如

氣體充填設施(充氣墊/氣球)）？是否有懸掛/上方物品（如飾品/電線/樹木）？ 

 是否有輻射設備（如雷射裝置）？ 

 是否有毒性食物（餐廳或小吃攤造成人員中毒）或有毒動物、植物（造成人員觸摸人員中毒）？是否有揮發性溶劑或粉

塵（造成人員吸入性中毒或窒息）？ 

 是否有酒精性飲料？是否有水池（如游泳池、噴泉）？ 

 保險處所與車道有無有效區隔？是否保險處所內車道規劃不佳（含車道與人員動線安排）？ 

 地面是否平整（如不均勻高低地面）？地面是否濕滑（如廁所濕滑或低摩擦係數地面）？是否為高架處所（如臨時搭設

舞台/表演台）？臨時或永久設施是否依法規設計、施工、簽證並定期檢查?是否設施故障（如圍籬不足或失效、熱氣球）？ 

 是否為通風不足空間（如地下室、過小的區域）？ 

 是否可能發生空氣或粉塵汙染環境（如產生惡臭或粉塵）？是否可能發生土壤或溝渠/河流/海洋汙染環境（如未處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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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是否可能發生垃圾及廢棄物等環境汙染？ 

 是否可能發生超過法定標準的噪音汙染（如高分貝音量表演、設備或動物) 

(5) 請說明潛在風險的防護與消減措施，包含並不限於上述風險項目． 

13. 公用公用設備之配置與來源（水，電，油，熱，壓力等） 

(6) 是否使用高壓電設施(600V 以上)? 

(7) 是否有裸露電線或導體？ 

(8) 供電系統是否裝有自動斷電設備 □是 □否 

(9) 所有電線是否裝在管內以避免短路  □是 □否 

14. 消防安全措施 

(3) 營業處所有關之消防及安全措施 

 消防栓(室內___支，室外___支) 受信總機是否正常使用並有專人看守: □是 □否 

 滅火器 泡沫(室內___支，室外___支)；二氧化碳(室內___支，室外___支)；ABC 乾粉(室內___支，室外___支)；圓化烷

(halon)( 室內___支) 註：本項滅火設備不適用在開放性或空氣流通處 

 其他，請敘述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營業處所有關之消防及安全措施是否有編組並定期實施消防設備性能測試與訓練？□是 □否 

(5) 是否已預先架設消防設備？ 

15. 使用設備之維護程度 

是否有下列設備 □緊急照明；□緊急廣播；□安全門；□安全逃生通道；□防煙設備；□緊急電源 

是否取得檢查認證□是 □否 

16. 環境規劃與管理 

是否有禁煙管制? □是 □否 

17. 緊急應變與保全機制 

是否有應變計畫（應變計畫應包含應變人員編組和指定職責，如關鍵設備留守操作人員、警戒人員、醫療救護編組、消防編組等）？

是否有個人防護設備？ 

是否有天災防護計畫（包含地震、颱洪、消防等其他災害）？ 



30 

 

是否有監視與預警系統? 

18. 交通管控 

(2) 活動動線規劃說明 

(3) 緊急疏散規劃 

是否有出口規劃？是否已設立急救站？是否有疏散計畫（包含疏散路線、疏散指示、安全距離及避難場所）？是否有疏散適當標

示？是否有人員管制？ 

19. 損失記錄 

被保險人過去五年是否有舉辦相同活動經驗及是否有損失紀錄(不論有否投保) □是 □否 

如是，請說明其損失金額、次數及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請模擬可能發生意外事故情境 

 

************************************************* 

四、其他保險資料 

(1) 被保險人是否曾經或現在在其他保險公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是 □否 

如是，請詳述其保險公司、保險金額與保險期間：__________________ 

(2)同一活動被保險人是否已在本公司投保公共意外或其他責任保險？□是 □否 

  如是，請詳述其保險公司、保險金額與保險期間：__________________ 

 


